河南省首次航空护林工作顺利完成

为加强森林资源保护，搞好森林防火工作，我省于2007年11月20日至2008年1月10日开展首次森林航空护林工作。近两个月来，在国家林业局、省政府、西南航空护林总站和厅党组的高度重视下，全体同志克服困难，密切协作，先后飞行25架次，累计飞行80余小时，实施吊桶灭火、机降灭火演习4次，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。

国家林业局防火办、西南航空护林总站对我省这次航空护林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，抽调4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河南航空护林业务工作组，进行航护业务指导。省政府、省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对首次开展航空护林工作非常重视，省长李成玉亲自批示、主管副省长刘新民亲自安排，省财政厅、省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积极支持，厅党组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首航方案，并从组织领导、资金安排、工作措施等多个方面予以具体部署。南阳、信阳、三门峡市积极配合，抽调精干人员参与组织并组成机降队。经过反复沟通协调，增进了机场保障、空中管制部门对森林航空消防工作的了解，取得了他们的大力支持。

为确保安全飞行，严格按照河南省中长期天气趋势分析和森林火险天气等级高低，制定了严密的航护飞行计划，依据森林防火抢险救灾需要确定科学的飞行航线。本着“保证重点、兼顾一般”的原则，在计划安排上重点加强了持续无降水的高火险天气、重要节日和敏感时期的载人巡护和巡护密度，尽可能做到在第一时间发现火情、报告火情、扑救火情，以实现森林防火“打早、打小、打了”的目的。仅在2007年12月30日至2008年1月3日的元旦节期间，就安排、组织在重点林区县巡护飞行7架次，飞行20余小时。成功组织了济源市、平顶山市森林航空消防开航仪式和洛阳市、南阳市吊桶灭火演练。同时，在重要部位、重点城镇空中投撒了森林防火宣传单1万余份，提高了林区群众“森林防火、人人有责”意识和森林防火社会影响，并为我省森林航空消防站建设奠定了基础。（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）
